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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第一章 总

广州市增城区、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
国内高端人才奖励的实施细则

则

第一条 为鼓励、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我区（含增城区、

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，下同）创新创业及就业，加快建设广州东

部人才高地，根据《广州市增城区、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奖

励服务保障办法》（穗增组通〔2023〕44号）关于国内高端人才

奖励措施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章 适用对象

第二条 本细则中的国内高端人才（简称高端人才），是指

在本区创新创业以及就业，且根据《广州市增城区关于国内高端

人才资格认定的积分方案》，基础积分项分值达到 60分以上的高

端人才。

（一）全职工作的高端人才。根据工作性质分以下四种：

1.创办企业人才。指依法在本区创办独立纳税法人企业的人

才。每家企业限报 1人。企业及个人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1）企业注册资本 200万元以上，个人投入企业的资金不低

于 50万元（含权益性持股，不含技术入股）。


	广州市增城区、增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
	国内高端人才奖励的实施细则
	第一章  总  则
	第二章  适用对象


